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7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子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現於法務部○○○○○○○○○執行   

                    中）

選任辯護人  李靜怡律師（法扶律師）         

            黃佩琦律師（法扶律師，已解任）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

月13日113年度金簡字第383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字第35150號、112年度偵字第550號、第567號、第753

號、第1558號、第2481號、第3879號、第5378號、第6893號、第

8666號、第10073號、第10417號、第11039號、第11655號、第12

614號、第14276號、第14930號；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663

8號、第16803號、第18511號、第18731、19579號、第41142號、

113年度偵字第1155號、第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

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此

為簡易判決之上訴程序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

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上訴權人得

僅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

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是上訴人明示

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為

審查，而應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作為論認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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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㈢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孫子翔（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已明示

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為之（本院卷第204頁)，依上開說

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原判決認

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減刑事由之新

舊法比較攸關量刑，僅就此審查如後）。是本院無庸探究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洗防法）第14條於民國113年7月31日

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後，與新修正洗防法第19條

間之新舊法比較。

　㈣故有關本件之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

決所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7條第2款，審酌被告遭詐欺集團暴力對

待、限制行動自由、強押至銀行辦理約定轉帳等犯罪時所受

之刺激；且既認被告對詐欺贓款無處分權，實際上亦未獲

利，卻宣告併科罰金，罰金刑偏高。故認原審量刑過重。

　㈡被告逃脫該詐欺集團後，曾至警局報案，是時案關帳戶均未

警示，應屬對未發覺之犯罪自首，亦應依法減輕其刑。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減刑事由之說明：

　　1.幫助犯減輕：

　　　被告係基於幫助犯意而為本案犯行，其未參與詐欺取財、

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2.洗防法部分：

　　⑴按洗防法第16條規定，前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

年月16日施行，而該次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之要件，始得依該條項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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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嗣洗防法第16條，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

8月2日施行，條次變更為該法第23條規定，而此次修正後

洗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財物者，減輕其刑。」復增加「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之減刑要件。

　　⑶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上開前後兩次修正後洗防法之規

定，均未有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

規定，應以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

2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今被告於原審已自白幫助洗

錢之犯行，自應依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並依法遞減其刑。

　　3.原審審理後，業已依刑法第30條2項、修正前洗防法第16

條第2項等規定減刑，並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遞減之。原

審判決時，固未及為前述三、㈠2.⑵所示之洗防法第16條

第2項之新舊法比較，惟於量刑時適用修正前洗防法第16

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結論，與本院相同，自無不妥。　　

　㈡原審量刑並無濫用或失出之違誤：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

如法院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

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在同一犯

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

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

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5

年台上字第703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

照）。

　　2.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輕率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遂行詐欺、洗

錢犯行，使被害人蒙受財損，且犯罪所得難以查明，然被

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被害人調解、賠償損害，及其

犯罪動機、所提供帳戶數量、被害人人數、詐騙及洗錢之

金額、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各量處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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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及併科罰金之刑度，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3.是原審既業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詳酌重要之量刑因

子，尚難逕認有何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量刑權限之情

事。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應予尊重。

　㈢被告所指未審酌刑法第57條第2款犯罪時所受刺激部分：

　　1.依卷附被告所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418

01號等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於111年9月11日，與其友人陳

瑞成一同自高雄赴臺中，並經甲詐欺集團之成員楊龍震載

至「海頓汽車旅館」；翌（12）日復由該集團成員載往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辦理約定轉帳，惟未成

功；嗣因被告拍攝楊龍震等人照片及對外聯繫，楊龍震遂

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以鎮暴槍射擊、辣椒水噴灑被告，陳

瑞成為與被告劃清界限，亦毆打被告；其後楊龍震將被告

轉售予由同集團之杜皓昀所聯繫、由杜承哲所組之乙詐欺

集團，乙詐欺集團並將被告先後拘禁於臺中市「逢甲菲

菲」、「逢甲日租套房」、「維多利亞大樓」、「木木行

館」（本院卷第245至249、307頁）。

　　2.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開設之玉山銀行、合庫銀行、將

來銀行等3帳戶（下各以銀行名稱各該帳戶），被告於偵

查及原審審理中，供承略以：其因缺錢而萌生賣帳戶之念

，於111年9月初某日，即在高雄將玉山、合庫帳戶之存

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杜皓昀

（下合稱楊龍震2人），將來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

碼，則於翌日在臺中市「海頓汽車旅館」交出，而在臺中

之前2日，對方均無如何，第二晚上出事後，始遭對方毆

打（偵一卷第136、137、222頁；訴一卷第242頁）。

　　3.上情苟均無訛，則被告自始即有賣帳戶之意，且早於尚在

高雄市時，即將玉山、合庫帳戶相關資料，交予甲詐欺集

團之楊龍震等2人；而將來帳戶之相關資料，則於其到臺

中市之首日，即在「海頓汽車旅館」交出，亦與其於次日

晚間始遭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暨其他成員，及陳瑞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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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毆打等，或其後為乙詐欺集團之杜承哲等拘禁等端無

涉。則原審縱未於量刑時審酌上開起訴書所載被告遭甲詐

欺集團及陳瑞成暴力相向，或遭乙詐欺集團拘禁情事，於

法自屬無違。

　㈣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而併科罰

金額度妥適與否部分：

　　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因而未諭

知沒收或追徵，此已明載於原判決沒收欄內。此既經原審詳

認如上，當為科刑時所一併審酌，縱未於量刑說明欄中論

列，惟本院已認原審量刑並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權限致

有過重或失輕之情，業如前述，仍無礙本件量刑結果，況洗

錢罪依法本應併科罰金。依前引說明，本院自應尊重而予維

持。

　㈤是否漏論自首部分：

　　1.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

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前，向職

司犯罪偵（調）查之公務員告知其犯罪事實，且有接受法

院裁判之主觀意思及客觀事實者，始克當之。合先敘明。

　　2.經查：

　　⑴被告係於111年9月22日，首次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

局松安派出所製作筆錄，供稱略以：其經由「阿成」

（按：即陳瑞成）介紹賺錢管道，嗣「正哥」（按：即楊

龍震）、「D大」（按：即杜皓昀）自稱幣商，要其交出

存摺及提款卡，其不疑有他，被騙而將玉山帳戶等資料交

出，未談及亦無分到報酬；帳戶交出去後，都是歹徒在控

制帳戶，其從未賣過存薄，亦未擔任車手（偵一卷第17

0、173、177頁）。員警據此將被告列為被害人，並謂其

遭「阿成」以有賺錢管道帶至臺中，後遭詐騙集團控制，

隨身物品皆遭集團拿走（併甲警一卷第69頁）。

　　⑵細繹被告所言，無非係表示其係遭楊龍震2人詐騙，始交

出玉山等帳戶資料。易言之，被告係否認於本件具幫助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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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洗錢之主觀犯意，員警因而僅將其列為被害人。準

此，足見被告於受員警詢問時，未向警方坦認本件犯行，

自難認有何接受裁判之主觀意思，揆諸上開說明，核與自

首之要件有間，自無從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邀自首

減刑之寬典。又此不因案關帳戶有無遭列警示而異，併此

指明。

　㈥綜上，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

條、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董秀菁、張志杰、陳筱

茜、陳永章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勢豪、姜麗儒、陳文哲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卷宗代號對照表

卷宗標目 簡稱 備註

屏警分偵字第11135311100號 警一卷 本案

高雄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5150號 偵一卷

雲警西偵字第1110017757號 警二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50號 偵二卷

新北警莊刑字第1114091441號 警三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67號 偵三卷

中警分刑字第1110072294號 警四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53號 偵四卷

屏警分偵字第11135544600號 警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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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558號 偵五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481號 偵六卷

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110035999號 警六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879號 偵七卷

山警分偵字第1120001076號 警七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378號 偵八卷

南市警歸偵字第1120047874號 警八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6893號 偵九卷

屏警分偵字第11230701000號 警九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8666號 偵十卷

中市警清分偵字第1110044065號 警十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073號 偵十一卷

嘉竹警偵字第1120003640號 警十一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417號 偵十二卷

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598213號 警十二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1039號 偵十三卷

高市警苓分偵字第11174833400號 警十三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1655號 偵十四卷

高市警刑大偵14字第11270649600號 警十四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2614號 偵十五卷

高市警港分偵字第11173330401號 警十五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276號 偵十六卷

中市警甲分偵字第1110032624號 警十六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4930號 偵十七卷

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56號 審字卷

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4號卷一 訴一卷

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24號卷二 訴二卷

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簡字第383號 原審卷

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75號 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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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1174398300號 併甲警一卷 併辦甲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6638號 併甲偵一卷

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1174480500號 併甲警二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6803號 併甲偵二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8511號 併甲偵三卷

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1174675200號 併乙警卷 併辦乙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8731號 併乙偵一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579號 併乙偵二卷

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273639000號 併丙警卷 併辦丙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1142號 併丙偵卷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2556號 併丁他卷 併辦丁

高市警刑大偵14字第11270770200號 併丁警卷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475號 併丁偵卷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155號 併戊偵卷 併辦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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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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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7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子翔




                   （現於法務部○○○○○○○○○執行                        中）
選任辯護人  李靜怡律師（法扶律師）          
            黃佩琦律師（法扶律師，已解任）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金簡字第383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35150號、112年度偵字第550號、第567號、第753號、第1558號、第2481號、第3879號、第5378號、第6893號、第8666號、第10073號、第10417號、第11039號、第11655號、第12614號、第14276號、第14930號；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6638號、第16803號、第18511號、第18731、19579號、第41142號、113年度偵字第1155號、第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此為簡易判決之上訴程序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上訴權人得僅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是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㈢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孫子翔（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為之（本院卷第204頁)，依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減刑事由之新舊法比較攸關量刑，僅就此審查如後）。是本院無庸探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洗防法）第14條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後，與新修正洗防法第19條間之新舊法比較。
　㈣故有關本件之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7條第2款，審酌被告遭詐欺集團暴力對待、限制行動自由、強押至銀行辦理約定轉帳等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且既認被告對詐欺贓款無處分權，實際上亦未獲利，卻宣告併科罰金，罰金刑偏高。故認原審量刑過重。
　㈡被告逃脫該詐欺集團後，曾至警局報案，是時案關帳戶均未警示，應屬對未發覺之犯罪自首，亦應依法減輕其刑。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減刑事由之說明：
　　1.幫助犯減輕：
　　　被告係基於幫助犯意而為本案犯行，其未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2.洗防法部分：
　　⑴按洗防法第16條規定，前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16日施行，而該次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始得依該條項減輕。
　　⑵嗣洗防法第16條，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條次變更為該法第23條規定，而此次修正後洗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復增加「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要件。
　　⑶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上開前後兩次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均未有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今被告於原審已自白幫助洗錢之犯行，自應依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其刑。
　　3.原審審理後，業已依刑法第30條2項、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等規定減刑，並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遞減之。原審判決時，固未及為前述三、㈠2.⑵所示之洗防法第16條第2項之新舊法比較，惟於量刑時適用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結論，與本院相同，自無不妥。　　
　㈡原審量刑並無濫用或失出之違誤：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如法院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輕率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遂行詐欺、洗錢犯行，使被害人蒙受財損，且犯罪所得難以查明，然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被害人調解、賠償損害，及其犯罪動機、所提供帳戶數量、被害人人數、詐騙及洗錢之金額、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各量處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之刑度，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3.是原審既業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詳酌重要之量刑因子，尚難逕認有何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量刑權限之情事。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應予尊重。
　㈢被告所指未審酌刑法第57條第2款犯罪時所受刺激部分：
　　1.依卷附被告所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41801號等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於111年9月11日，與其友人陳瑞成一同自高雄赴臺中，並經甲詐欺集團之成員楊龍震載至「海頓汽車旅館」；翌（12）日復由該集團成員載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辦理約定轉帳，惟未成功；嗣因被告拍攝楊龍震等人照片及對外聯繫，楊龍震遂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以鎮暴槍射擊、辣椒水噴灑被告，陳瑞成為與被告劃清界限，亦毆打被告；其後楊龍震將被告轉售予由同集團之杜皓昀所聯繫、由杜承哲所組之乙詐欺集團，乙詐欺集團並將被告先後拘禁於臺中市「逢甲菲菲」、「逢甲日租套房」、「維多利亞大樓」、「木木行館」（本院卷第245至249、307頁）。
　　2.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開設之玉山銀行、合庫銀行、將來銀行等3帳戶（下各以銀行名稱各該帳戶），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供承略以：其因缺錢而萌生賣帳戶之念 ，於111年9月初某日，即在高雄將玉山、合庫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杜皓昀（下合稱楊龍震2人），將來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則於翌日在臺中市「海頓汽車旅館」交出，而在臺中之前2日，對方均無如何，第二晚上出事後，始遭對方毆打（偵一卷第136、137、222頁；訴一卷第242頁）。
　　3.上情苟均無訛，則被告自始即有賣帳戶之意，且早於尚在高雄市時，即將玉山、合庫帳戶相關資料，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等2人；而將來帳戶之相關資料，則於其到臺中市之首日，即在「海頓汽車旅館」交出，亦與其於次日晚間始遭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暨其他成員，及陳瑞成射擊、毆打等，或其後為乙詐欺集團之杜承哲等拘禁等端無涉。則原審縱未於量刑時審酌上開起訴書所載被告遭甲詐欺集團及陳瑞成暴力相向，或遭乙詐欺集團拘禁情事，於法自屬無違。
　㈣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而併科罰金額度妥適與否部分：
　　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因而未諭知沒收或追徵，此已明載於原判決沒收欄內。此既經原審詳認如上，當為科刑時所一併審酌，縱未於量刑說明欄中論列，惟本院已認原審量刑並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權限致有過重或失輕之情，業如前述，仍無礙本件量刑結果，況洗錢罪依法本應併科罰金。依前引說明，本院自應尊重而予維持。
　㈤是否漏論自首部分：
　　1.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前，向職司犯罪偵（調）查之公務員告知其犯罪事實，且有接受法院裁判之主觀意思及客觀事實者，始克當之。合先敘明。
　　2.經查：
　　⑴被告係於111年9月22日，首次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松安派出所製作筆錄，供稱略以：其經由「阿成」（按：即陳瑞成）介紹賺錢管道，嗣「正哥」（按：即楊龍震）、「D大」（按：即杜皓昀）自稱幣商，要其交出存摺及提款卡，其不疑有他，被騙而將玉山帳戶等資料交出，未談及亦無分到報酬；帳戶交出去後，都是歹徒在控制帳戶，其從未賣過存薄，亦未擔任車手（偵一卷第170、173、177頁）。員警據此將被告列為被害人，並謂其遭「阿成」以有賺錢管道帶至臺中，後遭詐騙集團控制，隨身物品皆遭集團拿走（併甲警一卷第69頁）。
　　⑵細繹被告所言，無非係表示其係遭楊龍震2人詐騙，始交出玉山等帳戶資料。易言之，被告係否認於本件具幫助詐欺、洗錢之主觀犯意，員警因而僅將其列為被害人。準此，足見被告於受員警詢問時，未向警方坦認本件犯行，自難認有何接受裁判之主觀意思，揆諸上開說明，核與自首之要件有間，自無從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邀自首減刑之寬典。又此不因案關帳戶有無遭列警示而異，併此指明。
　㈥綜上，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董秀菁、張志杰、陳筱茜、陳永章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勢豪、姜麗儒、陳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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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7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子翔


                   （現於法務部○○○○○○○○○執行                        中）
選任辯護人  李靜怡律師（法扶律師）          
            黃佩琦律師（法扶律師，已解任）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
月13日113年度金簡字第383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字第35150號、112年度偵字第550號、第567號、第753號
、第1558號、第2481號、第3879號、第5378號、第6893號、第86
66號、第10073號、第10417號、第11039號、第11655號、第1261
4號、第14276號、第14930號；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6638
號、第16803號、第18511號、第18731、19579號、第41142號、1
13年度偵字第1155號、第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此
    為簡易判決之上訴程序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
    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上訴權人得
    僅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
    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是上訴人明示
    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為
    審查，而應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作為論認原審
    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㈢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孫子翔（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已明示
    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為之（本院卷第204頁)，依上開說明
    ，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原判決認定
    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減刑事由之新舊
    法比較攸關量刑，僅就此審查如後）。是本院無庸探究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下稱洗防法）第14條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
    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後，與新修正洗防法第19條間
    之新舊法比較。
　㈣故有關本件之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
    決所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7條第2款，審酌被告遭詐欺集團暴力對待
    、限制行動自由、強押至銀行辦理約定轉帳等犯罪時所受之
    刺激；且既認被告對詐欺贓款無處分權，實際上亦未獲利，
    卻宣告併科罰金，罰金刑偏高。故認原審量刑過重。
　㈡被告逃脫該詐欺集團後，曾至警局報案，是時案關帳戶均未
    警示，應屬對未發覺之犯罪自首，亦應依法減輕其刑。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減刑事由之說明：
　　1.幫助犯減輕：
　　　被告係基於幫助犯意而為本案犯行，其未參與詐欺取財、
      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2.洗防法部分：
　　⑴按洗防法第16條規定，前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
      年月16日施行，而該次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之要件，始得依該條項減輕。
　　⑵嗣洗防法第16條，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
      月2日施行，條次變更為該法第23條規定，而此次修正後
      洗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財物者，減輕其刑。」復增加「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之減刑要件。
　　⑶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上開前後兩次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
      ，均未有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
      定，應以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
      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今被告於原審已自白幫助洗錢
      之犯行，自應依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
      刑，並依法遞減其刑。
　　3.原審審理後，業已依刑法第30條2項、修正前洗防法第16
      條第2項等規定減刑，並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遞減之。原
      審判決時，固未及為前述三、㈠2.⑵所示之洗防法第16條第
      2項之新舊法比較，惟於量刑時適用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
      第2項減刑規定之結論，與本院相同，自無不妥。　　
　㈡原審量刑並無濫用或失出之違誤：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如法院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輕率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遂行詐欺、洗錢犯行，使被害人蒙受財損，且犯罪所得難以查明，然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被害人調解、賠償損害，及其犯罪動機、所提供帳戶數量、被害人人數、詐騙及洗錢之金額、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各量處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之刑度，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3.是原審既業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詳酌重要之量刑因子，尚難逕認有何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量刑權限之情事。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應予尊重。
　㈢被告所指未審酌刑法第57條第2款犯罪時所受刺激部分：
　　1.依卷附被告所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41801號等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於111年9月11日，與其友人陳瑞成一同自高雄赴臺中，並經甲詐欺集團之成員楊龍震載至「海頓汽車旅館」；翌（12）日復由該集團成員載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辦理約定轉帳，惟未成功；嗣因被告拍攝楊龍震等人照片及對外聯繫，楊龍震遂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以鎮暴槍射擊、辣椒水噴灑被告，陳瑞成為與被告劃清界限，亦毆打被告；其後楊龍震將被告轉售予由同集團之杜皓昀所聯繫、由杜承哲所組之乙詐欺集團，乙詐欺集團並將被告先後拘禁於臺中市「逢甲菲菲」、「逢甲日租套房」、「維多利亞大樓」、「木木行館」（本院卷第245至249、307頁）。
　　2.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開設之玉山銀行、合庫銀行、將來銀行等3帳戶（下各以銀行名稱各該帳戶），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供承略以：其因缺錢而萌生賣帳戶之念 ，於111年9月初某日，即在高雄將玉山、合庫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杜皓昀（下合稱楊龍震2人），將來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則於翌日在臺中市「海頓汽車旅館」交出，而在臺中之前2日，對方均無如何，第二晚上出事後，始遭對方毆打（偵一卷第136、137、222頁；訴一卷第242頁）。
　　3.上情苟均無訛，則被告自始即有賣帳戶之意，且早於尚在高雄市時，即將玉山、合庫帳戶相關資料，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等2人；而將來帳戶之相關資料，則於其到臺中市之首日，即在「海頓汽車旅館」交出，亦與其於次日晚間始遭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暨其他成員，及陳瑞成射擊、毆打等，或其後為乙詐欺集團之杜承哲等拘禁等端無涉。則原審縱未於量刑時審酌上開起訴書所載被告遭甲詐欺集團及陳瑞成暴力相向，或遭乙詐欺集團拘禁情事，於法自屬無違。
　㈣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而併科罰
    金額度妥適與否部分：
　　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因而未諭
    知沒收或追徵，此已明載於原判決沒收欄內。此既經原審詳
    認如上，當為科刑時所一併審酌，縱未於量刑說明欄中論列
    ，惟本院已認原審量刑並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權限致有
    過重或失輕之情，業如前述，仍無礙本件量刑結果，況洗錢
    罪依法本應併科罰金。依前引說明，本院自應尊重而予維持
    。
　㈤是否漏論自首部分：
　　1.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
      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前，向職
      司犯罪偵（調）查之公務員告知其犯罪事實，且有接受法
      院裁判之主觀意思及客觀事實者，始克當之。合先敘明。
　　2.經查：
　　⑴被告係於111年9月22日，首次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
      局松安派出所製作筆錄，供稱略以：其經由「阿成」（按
      ：即陳瑞成）介紹賺錢管道，嗣「正哥」（按：即楊龍震
      ）、「D大」（按：即杜皓昀）自稱幣商，要其交出存摺
      及提款卡，其不疑有他，被騙而將玉山帳戶等資料交出，
      未談及亦無分到報酬；帳戶交出去後，都是歹徒在控制帳
      戶，其從未賣過存薄，亦未擔任車手（偵一卷第170、173
      、177頁）。員警據此將被告列為被害人，並謂其遭「阿
      成」以有賺錢管道帶至臺中，後遭詐騙集團控制，隨身物
      品皆遭集團拿走（併甲警一卷第69頁）。
　　⑵細繹被告所言，無非係表示其係遭楊龍震2人詐騙，始交出
      玉山等帳戶資料。易言之，被告係否認於本件具幫助詐欺
      、洗錢之主觀犯意，員警因而僅將其列為被害人。準此，
      足見被告於受員警詢問時，未向警方坦認本件犯行，自難
      認有何接受裁判之主觀意思，揆諸上開說明，核與自首之
      要件有間，自無從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邀自首減刑
      之寬典。又此不因案關帳戶有無遭列警示而異，併此指明
      。
　㈥綜上，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
、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董秀菁、張志杰、陳筱茜
、陳永章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勢豪、姜麗儒、陳文哲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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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7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子翔




                   （現於法務部○○○○○○○○○執行                        中）
選任辯護人  李靜怡律師（法扶律師）          
            黃佩琦律師（法扶律師，已解任）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金簡字第383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35150號、112年度偵字第550號、第567號、第753號、第1558號、第2481號、第3879號、第5378號、第6893號、第8666號、第10073號、第10417號、第11039號、第11655號、第12614號、第14276號、第14930號；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6638號、第16803號、第18511號、第18731、19579號、第41142號、113年度偵字第1155號、第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此為簡易判決之上訴程序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上訴權人得僅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是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㈢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孫子翔（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為之（本院卷第204頁)，依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減刑事由之新舊法比較攸關量刑，僅就此審查如後）。是本院無庸探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洗防法）第14條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後，與新修正洗防法第19條間之新舊法比較。
　㈣故有關本件之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7條第2款，審酌被告遭詐欺集團暴力對待、限制行動自由、強押至銀行辦理約定轉帳等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且既認被告對詐欺贓款無處分權，實際上亦未獲利，卻宣告併科罰金，罰金刑偏高。故認原審量刑過重。
　㈡被告逃脫該詐欺集團後，曾至警局報案，是時案關帳戶均未警示，應屬對未發覺之犯罪自首，亦應依法減輕其刑。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減刑事由之說明：
　　1.幫助犯減輕：
　　　被告係基於幫助犯意而為本案犯行，其未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2.洗防法部分：
　　⑴按洗防法第16條規定，前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16日施行，而該次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始得依該條項減輕。
　　⑵嗣洗防法第16條，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條次變更為該法第23條規定，而此次修正後洗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復增加「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要件。
　　⑶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上開前後兩次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均未有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今被告於原審已自白幫助洗錢之犯行，自應依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其刑。
　　3.原審審理後，業已依刑法第30條2項、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等規定減刑，並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遞減之。原審判決時，固未及為前述三、㈠2.⑵所示之洗防法第16條第2項之新舊法比較，惟於量刑時適用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結論，與本院相同，自無不妥。　　
　㈡原審量刑並無濫用或失出之違誤：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如法院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輕率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遂行詐欺、洗錢犯行，使被害人蒙受財損，且犯罪所得難以查明，然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被害人調解、賠償損害，及其犯罪動機、所提供帳戶數量、被害人人數、詐騙及洗錢之金額、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各量處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之刑度，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3.是原審既業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詳酌重要之量刑因子，尚難逕認有何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量刑權限之情事。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應予尊重。
　㈢被告所指未審酌刑法第57條第2款犯罪時所受刺激部分：
　　1.依卷附被告所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41801號等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於111年9月11日，與其友人陳瑞成一同自高雄赴臺中，並經甲詐欺集團之成員楊龍震載至「海頓汽車旅館」；翌（12）日復由該集團成員載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辦理約定轉帳，惟未成功；嗣因被告拍攝楊龍震等人照片及對外聯繫，楊龍震遂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以鎮暴槍射擊、辣椒水噴灑被告，陳瑞成為與被告劃清界限，亦毆打被告；其後楊龍震將被告轉售予由同集團之杜皓昀所聯繫、由杜承哲所組之乙詐欺集團，乙詐欺集團並將被告先後拘禁於臺中市「逢甲菲菲」、「逢甲日租套房」、「維多利亞大樓」、「木木行館」（本院卷第245至249、307頁）。
　　2.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開設之玉山銀行、合庫銀行、將來銀行等3帳戶（下各以銀行名稱各該帳戶），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供承略以：其因缺錢而萌生賣帳戶之念 ，於111年9月初某日，即在高雄將玉山、合庫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杜皓昀（下合稱楊龍震2人），將來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則於翌日在臺中市「海頓汽車旅館」交出，而在臺中之前2日，對方均無如何，第二晚上出事後，始遭對方毆打（偵一卷第136、137、222頁；訴一卷第242頁）。
　　3.上情苟均無訛，則被告自始即有賣帳戶之意，且早於尚在高雄市時，即將玉山、合庫帳戶相關資料，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等2人；而將來帳戶之相關資料，則於其到臺中市之首日，即在「海頓汽車旅館」交出，亦與其於次日晚間始遭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暨其他成員，及陳瑞成射擊、毆打等，或其後為乙詐欺集團之杜承哲等拘禁等端無涉。則原審縱未於量刑時審酌上開起訴書所載被告遭甲詐欺集團及陳瑞成暴力相向，或遭乙詐欺集團拘禁情事，於法自屬無違。
　㈣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而併科罰金額度妥適與否部分：
　　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因而未諭知沒收或追徵，此已明載於原判決沒收欄內。此既經原審詳認如上，當為科刑時所一併審酌，縱未於量刑說明欄中論列，惟本院已認原審量刑並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權限致有過重或失輕之情，業如前述，仍無礙本件量刑結果，況洗錢罪依法本應併科罰金。依前引說明，本院自應尊重而予維持。
　㈤是否漏論自首部分：
　　1.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前，向職司犯罪偵（調）查之公務員告知其犯罪事實，且有接受法院裁判之主觀意思及客觀事實者，始克當之。合先敘明。
　　2.經查：
　　⑴被告係於111年9月22日，首次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松安派出所製作筆錄，供稱略以：其經由「阿成」（按：即陳瑞成）介紹賺錢管道，嗣「正哥」（按：即楊龍震）、「D大」（按：即杜皓昀）自稱幣商，要其交出存摺及提款卡，其不疑有他，被騙而將玉山帳戶等資料交出，未談及亦無分到報酬；帳戶交出去後，都是歹徒在控制帳戶，其從未賣過存薄，亦未擔任車手（偵一卷第170、173、177頁）。員警據此將被告列為被害人，並謂其遭「阿成」以有賺錢管道帶至臺中，後遭詐騙集團控制，隨身物品皆遭集團拿走（併甲警一卷第69頁）。
　　⑵細繹被告所言，無非係表示其係遭楊龍震2人詐騙，始交出玉山等帳戶資料。易言之，被告係否認於本件具幫助詐欺、洗錢之主觀犯意，員警因而僅將其列為被害人。準此，足見被告於受員警詢問時，未向警方坦認本件犯行，自難認有何接受裁判之主觀意思，揆諸上開說明，核與自首之要件有間，自無從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邀自首減刑之寬典。又此不因案關帳戶有無遭列警示而異，併此指明。
　㈥綜上，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董秀菁、張志杰、陳筱茜、陳永章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勢豪、姜麗儒、陳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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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8731號

		併乙偵一卷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9579號

		併乙偵二卷

		




		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273639000號

		併丙警卷

		併辦丙



		高雄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1142號

		併丙偵卷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2556號

		併丁他卷

		併辦丁



		高市警刑大偵14字第11270770200號

		併丁警卷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475號

		併丁偵卷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155號

		併戊偵卷

		併辦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7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子翔


                   （現於法務部○○○○○○○○○執行                        中）
選任辯護人  李靜怡律師（法扶律師）          
            黃佩琦律師（法扶律師，已解任）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113年度金簡字第383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35150號、112年度偵字第550號、第567號、第753號、第1558號、第2481號、第3879號、第5378號、第6893號、第8666號、第10073號、第10417號、第11039號、第11655號、第12614號、第14276號、第14930號；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6638號、第16803號、第18511號、第18731、19579號、第41142號、113年度偵字第1155號、第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此為簡易判決之上訴程序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上訴權人得僅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是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㈢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孫子翔（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為之（本院卷第204頁)，依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減刑事由之新舊法比較攸關量刑，僅就此審查如後）。是本院無庸探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洗防法）第14條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後，與新修正洗防法第19條間之新舊法比較。
　㈣故有關本件之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7條第2款，審酌被告遭詐欺集團暴力對待、限制行動自由、強押至銀行辦理約定轉帳等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且既認被告對詐欺贓款無處分權，實際上亦未獲利，卻宣告併科罰金，罰金刑偏高。故認原審量刑過重。
　㈡被告逃脫該詐欺集團後，曾至警局報案，是時案關帳戶均未警示，應屬對未發覺之犯罪自首，亦應依法減輕其刑。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減刑事由之說明：
　　1.幫助犯減輕：
　　　被告係基於幫助犯意而為本案犯行，其未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2.洗防法部分：
　　⑴按洗防法第16條規定，前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16日施行，而該次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始得依該條項減輕。
　　⑵嗣洗防法第16條，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條次變更為該法第23條規定，而此次修正後洗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復增加「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要件。
　　⑶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上開前後兩次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均未有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今被告於原審已自白幫助洗錢之犯行，自應依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其刑。
　　3.原審審理後，業已依刑法第30條2項、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等規定減刑，並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遞減之。原審判決時，固未及為前述三、㈠2.⑵所示之洗防法第16條第2項之新舊法比較，惟於量刑時適用修正前洗防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結論，與本院相同，自無不妥。　　
　㈡原審量刑並無濫用或失出之違誤：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如法院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輕率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遂行詐欺、洗錢犯行，使被害人蒙受財損，且犯罪所得難以查明，然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被害人調解、賠償損害，及其犯罪動機、所提供帳戶數量、被害人人數、詐騙及洗錢之金額、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各量處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之刑度，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3.是原審既業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詳酌重要之量刑因子，尚難逕認有何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量刑權限之情事。依上開說明，本院自應予尊重。
　㈢被告所指未審酌刑法第57條第2款犯罪時所受刺激部分：
　　1.依卷附被告所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41801號等起訴書所載，被告係於111年9月11日，與其友人陳瑞成一同自高雄赴臺中，並經甲詐欺集團之成員楊龍震載至「海頓汽車旅館」；翌（12）日復由該集團成員載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辦理約定轉帳，惟未成功；嗣因被告拍攝楊龍震等人照片及對外聯繫，楊龍震遂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以鎮暴槍射擊、辣椒水噴灑被告，陳瑞成為與被告劃清界限，亦毆打被告；其後楊龍震將被告轉售予由同集團之杜皓昀所聯繫、由杜承哲所組之乙詐欺集團，乙詐欺集團並將被告先後拘禁於臺中市「逢甲菲菲」、「逢甲日租套房」、「維多利亞大樓」、「木木行館」（本院卷第245至249、307頁）。
　　2.就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開設之玉山銀行、合庫銀行、將來銀行等3帳戶（下各以銀行名稱各該帳戶），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供承略以：其因缺錢而萌生賣帳戶之念 ，於111年9月初某日，即在高雄將玉山、合庫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杜皓昀（下合稱楊龍震2人），將來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則於翌日在臺中市「海頓汽車旅館」交出，而在臺中之前2日，對方均無如何，第二晚上出事後，始遭對方毆打（偵一卷第136、137、222頁；訴一卷第242頁）。
　　3.上情苟均無訛，則被告自始即有賣帳戶之意，且早於尚在高雄市時，即將玉山、合庫帳戶相關資料，交予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等2人；而將來帳戶之相關資料，則於其到臺中市之首日，即在「海頓汽車旅館」交出，亦與其於次日晚間始遭甲詐欺集團之楊龍震暨其他成員，及陳瑞成射擊、毆打等，或其後為乙詐欺集團之杜承哲等拘禁等端無涉。則原審縱未於量刑時審酌上開起訴書所載被告遭甲詐欺集團及陳瑞成暴力相向，或遭乙詐欺集團拘禁情事，於法自屬無違。
　㈣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而併科罰金額度妥適與否部分：
　　原審認被告對本件詐欺贓款無處分權，亦未獲利，因而未諭知沒收或追徵，此已明載於原判決沒收欄內。此既經原審詳認如上，當為科刑時所一併審酌，縱未於量刑說明欄中論列，惟本院已認原審量刑並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權限致有過重或失輕之情，業如前述，仍無礙本件量刑結果，況洗錢罪依法本應併科罰金。依前引說明，本院自應尊重而予維持。
　㈤是否漏論自首部分：
　　1.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前，向職司犯罪偵（調）查之公務員告知其犯罪事實，且有接受法院裁判之主觀意思及客觀事實者，始克當之。合先敘明。
　　2.經查：
　　⑴被告係於111年9月22日，首次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松安派出所製作筆錄，供稱略以：其經由「阿成」（按：即陳瑞成）介紹賺錢管道，嗣「正哥」（按：即楊龍震）、「D大」（按：即杜皓昀）自稱幣商，要其交出存摺及提款卡，其不疑有他，被騙而將玉山帳戶等資料交出，未談及亦無分到報酬；帳戶交出去後，都是歹徒在控制帳戶，其從未賣過存薄，亦未擔任車手（偵一卷第170、173、177頁）。員警據此將被告列為被害人，並謂其遭「阿成」以有賺錢管道帶至臺中，後遭詐騙集團控制，隨身物品皆遭集團拿走（併甲警一卷第69頁）。
　　⑵細繹被告所言，無非係表示其係遭楊龍震2人詐騙，始交出玉山等帳戶資料。易言之，被告係否認於本件具幫助詐欺、洗錢之主觀犯意，員警因而僅將其列為被害人。準此，足見被告於受員警詢問時，未向警方坦認本件犯行，自難認有何接受裁判之主觀意思，揆諸上開說明，核與自首之要件有間，自無從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邀自首減刑之寬典。又此不因案關帳戶有無遭列警示而異，併此指明。
　㈥綜上，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董秀菁、張志杰、陳筱茜、陳永章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勢豪、姜麗儒、陳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陳薇芳
　　　　　　　　　　　　　　　　　　　法　官　粟威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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